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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照顧本校清寒及因車禍、疾病、受傷或家庭發生重大意外事故之學生，獎

勵其努力上進，成為品學兼優、樂觀進取青年。 

二、獎(救)助學金來源：本校前身國立屏東商業專科學校日間部二年制國際貿易科已

故學生林真理之父親林勇貴先生提供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整。 

三、獎(救)助金額：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整(除林勇貴先生提供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

整外，及加計歷年孳息參拾萬元整)，存入本校代收款帳戶，以其孳息提供獎(救

)助學金。 

四、獎(救)助名額與金額：視每年利息多寡決定之。 

五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凡本校學生(僑生)學業成績七十分以上(僑生六十五分以上)、操行成績八

十分以上、體育成績六十五分(殘障同學免計體育成績)以上，均可檢附低收

入戶證明(僑生免附)及申請書(含前學期成績)，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清寒

獎助金。 

(二)學生因車禍、疾病、受傷或家庭發生重大意外事故之學生，由導師隨時提相

關證明，依本校學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辦理。 

六、前點規定清寒獎助金，每學年第二學期由承辦單位生活輔導組公告周知，符合申

請資格之學生檢附有關證件提出申請後，經由本校學生事務處審查簽核通過後，

逕函各系通知申領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

 

 


